從「成果共享」到「過程公開」：

社科中心規劃下的變遷調查改革

傅仰止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變遷調查計畫共同主持人）

章英華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變遷調查計畫主持人）
在國科會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以下簡稱「社科中心」）規劃及推動下，「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以下簡稱「變遷調查」) 於今 (2001)年六月底首次公開徵求新增及修訂問項。公開徵求的消息透過社科中心、變遷調查資料庫、台灣社會學會等網站發布 (詳見附件一)，並以公函寄送國內七十餘所社會學及相關學科系所。

　　這項重大改革，密切配合著資助機構國科會人文處的長期發展政策，引導變遷調查成為政治學門整合推動「選舉與民主化調查」(以下簡稱「選舉調查」)，之後，由社科中心主動規劃、公開的第二項大型問卷調查計畫。變遷調查這項集體式大型計畫在十餘年來致力於「成果共享」之後，從此將運作過程進一步更加公開。這兩項主要目標，與選舉調查所遵循的目標相互呼應，正藉由社科中心的規劃運作，逐步達成 (參閱黃紀、吳重禮 2001)。

    變遷調查自1980年代初期由國科會人文處主動發起籌劃，從1984年開始進行第一期調查，到2000年第四期第一次調查為止，已經完成24次大型問卷調查，訪問成功之樣本數合計56,047。這些調查的主題包含不同學科領域，調查範圍涵蓋全台灣地區，實地訪問經過分層機率抽選受訪對象、藉由面對面方式進行，所收集到的第一手研究資料彌足珍貴，均開放讓國內外學術界免費使用。國內外學者為了了解台灣社會在最近十餘年的變遷，通常將社會變遷調查資料列為一項基本或優先的研究素材 (參閱瞿海源、章英華 2000)

變遷調查第一期由國立台灣大學心理系與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共同執行，第二期由中研院民族所執行，第三期第二次開始則由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執行。執行期間均依賴國科會資助絕大部份研究及調查經費，並由執行機構配合負擔小部份經費。²

國科會人文處鑒於變遷調查計畫所需經費龐大、並需長期資助，委由社科中心研擬如何進一步規劃及改進其長期運作方式，並藉著公開討論會及規劃案，針對變遷調查之內容及運作予以詳細檢討及建議 (王振寰、熊瑞梅 2000)。這些檢討意見及具體建議經社科中心認可，促成於2000年底通過「社會變遷基本調查推動辦法」(簡稱「推動辦法」，詳見附件二)，並依據該辦法，於2001年成立「推動委員會」，負責進一步協助推動變遷調查之長期運作。

    推動委員會於六月二十日舉行第一次委員會議，參考上述選舉調查之運作模式，制訂通過「新增或修訂問項申請及審查作業要點」 (詳見附件三)，並隨即於六月底前向國內學界公開徵求第四期第三次調查之新增或修訂問項。公開徵求的主要目的，在於擴大國內學者參與問卷設計的管道 (申請及審查流程詳見附件四)。如此改革，將明顯改變原有的運作過程。

  　依據既有的變遷調查運作方式，每年調查均於一年前由變遷調查計畫的主持人邀請兩位學者，分別擔任兩份問卷的設計小組召集人，再由召集人邀集對調查主題學有專精的數位學者擔任設計小組成員，共同研擬問卷。召集人包括執行機構內、外的學者，負有協調整合問卷內容之任務；召集人邀集問卷設計小組的成員時，也顧及專長、調查經驗、任職機構學校之地區分佈等因素，盡量求設計小組之異質多樣化。依據這項運作模式，變遷調查執行十餘年來，總共已經邀集了將近四百人次的學者參與設計過程。

    公開徵求新增問項後，原有的運作方式勢必改變。除了各次問卷設計的召集人由推動委員會選任外，公開徵求而來的申請案將交由推動委員會組成的審核小組來共同決議 (參見下列附件三之第六點)，問卷設計小組的成員也將以通過新增問項申請案的學者為主。換言之，召集人和設計小組成員的合議產生方式將透過明訂原則，更加制度化。如此一來，凡是對調查主題有興趣者，都可以透過申請及制度式的審核，有機會將研究構想納入問卷設計，藉由變遷調查之分層機率抽樣及大型面對面調查訪問，收集到涵蓋全台灣的寶貴資料。

    類似變遷調查計畫在執行抽樣及調查訪問上的經驗及能力，通常是個別學者或機構較難在短期內所能累積的；大型調查所需要的研究經費可觀，一般研究者或機構也不容易有如此資源。變遷調查得到國科會人文處的長期大力資助，在現階段也有中研院相關機構合力設計、執行 (尤其是計畫執行機構社會學研究所，以及推動實地調查的調查研究工作室) ，能夠協助學者實現大型調查的研究構想。經過如此徵求機制，實際上如何發揮「過程公開」的功能？又如何達成國科會人文處及學界的期望？我們且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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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科會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公開徵求「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第四期第三次」新增及修訂問項

本公告從2001年6月底開始置於：社科中心網站 http://www.sinica.edu.tw/as/ssrc/ 以及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資料庫網站 http://www.sinica.edu.tw/as/ssrc/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以下簡稱「社科中心」)之「社會變遷基本調查推動委員會」(以下簡稱「推動委員會」) 公開徵求下年度調查「社會階層」、「性別議題」之新增或修訂問項申請案，即日起至九十年八月三十一日止接受申請，歡迎踴躍申請。

說明：

1、 本申請案依據社科中心執行委員會議通過之「社會變遷基本調查推動辦法」 及推動委員會議通過之「社會變遷基本調查新增或修訂問項申請及審查作業要點」之規定辦理。

2、 明 (九十一) 年之變遷調查為第四期第三次調查，包括「社會階層」(問卷一)、「性別議題」(問卷二) 兩份問卷。「社會階層」主要內容將重覆第三期第三次調查之問項，另接受新增或修訂問項之申請。「性別議題」主要內容配合「國際社會調查計畫」(ISSP, 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me) 於2002年執行之年度調查主題，另接受新增問項之申請。

3、 對「社會階層」有興趣者，請參閱三期三次調查問卷一「社會階層與社會流動」。歷年變遷調查之問卷、執行報告、原始數據資料、變項定義等電子檔，均可由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的網頁 (http://140.109.196.2/sc1) 查詢並免費下載使用，也可透過中央研究院調查研究工作室的網頁查詢並申請釋出資料 (http://www.sinica.edu.tw/as/survey)。

4、 對「性別議題」有興趣者，請參閱ISSP 網頁 (http://www.issp.org) 所列1994年之調查主題及實際問項，或由本公告之附件下載參閱。

5、 凡具備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案申請資格者，均可向推動委員會提出新增或修訂問項申請案。

6、 申請人請填妥國科會申請案之個人資料表 (本公告附件，或由國科會網頁下載：http://www.nsc.gov.tw)，並撰寫新增或修訂問項之理論背景、實質意義、分析潛能等 (詳見本公告附件) 一式兩份，於九十年八月三十一日前以掛號郵寄「115 台北市南港區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章英華教授」 (社會變遷調查計畫聯絡電話：2789-1630，2788-7689，email: scst@gate.sinica.edu.tw)。申請表格若不敷使用，請影印或另紙打字。線上申請或逾期者恕不受理。

附件二

國科會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社會變遷基本調查推動辦法

89.12.23 第六次執行委員會審查通過

第1條、 國科會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以下簡稱「本中心」) 為規劃及推動國科會研究計畫「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以下簡稱「變遷調查」) 之內容及方向，訂定本辦法。

第2條、 規劃及推動工作由本中心成立推動委員會負責。推動委員會由本中心主任遴聘委員七至九名組成，委員應包括國科會社會學學門召集人一名、本中心執行委員二名、變遷調查歷任主持人或共同主持人二名、其他對調查有專長或實務經驗之社會學或相關學科學者二至四名。

第3條、 推動委員會設召集人一名，由委員互選擔任，任期三年。

第4條、 推動委員會之主要任務為制定及調整變遷調查之運作方向及涵蓋主題，確保調查內容反映台灣社會之長期變遷趨勢，並決定各次變遷調查主持人及問卷設計小組召集人。

第5條、 推動委員會於每次實地調查前一至二年開始擬訂調查方向及主題後，交由變遷調查主持人協同問卷設計小組召集人設計調查內容。

第6條、 調查方向及主題確定後，應向學術界公佈，並徵求新增問項。學者提議新增問項時，應以書面說明下列三項內容：

(1) 新增問項對研究台灣社會變遷的意義；

(2) 新增問項所蘊涵的理論價值，問項內涵可以延伸或修訂那些既有的研究及理論；

(3) 新增問項如何增進其他既有變項的分析潛能。

所提議之新增問項應交由主持人及問卷設計小組共同審核。

第7條、 推動委員會應協助計畫執行機構進行調查資料之開放，並評估及強化調查工作。

第8條、 本辦法經本中心執行委員會通過，並報請國科會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三

國科會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社會變遷基本調查」新增或修訂問項申請及審查作業要點

90.6.20 社會變遷基本調查推動委員會九十年第一次會議通過
一、國科會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以下簡稱「社科中心」) 「社會變遷基本調查推動委員會」(以下簡稱「推動委員會」) 為公開徵求並審議各次調查新增或修訂問項，制定本作業要點。
二、各次調查經推動委員會擬定主題及問卷設計小組召集人 (以下簡稱「問卷召集人」) 後，應於調查前一年之六月底前向學術界公佈調查主題，並徵求新增或修訂問項。
三、為反映台灣社會長期變遷趨勢，各次調查主題以每隔五年重覆一次為原則。重覆施測之調查，應在基本問項之外，原則上保留前次問卷之三分之二問項，以確保資料之延續性。
四、新增或修訂問項由具備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案申請資格者提出申請，申請截止日期為調查前一年之八月底。
五、每件申請案所擬議之新增問項以十五題為上限，修訂問項不限。申請時應附國科會申請專題研究計畫案之個人資料表，並依社科中心「社會變遷基本調查推動辦法」第六條內容，說明新增或修訂問項之理論背景、實質意義、分析潛能等 (詳見申請表)。
六、申請案由審核小組負責審議。審核小組成員包括問卷召集人、變遷計畫主持人、推動委員會其他委員一至三名、由問卷召集人遴選之專家一至二名。審議標準除了申請書內容外，並需考量申請者之學術成就或學術潛力。申請案之審議結果應向推動委員會報備。
七、申請案經審議通過者，申請人得列為變遷調查計畫之協同主持人。
八、通過申請之擬議新增或修訂問項，審核小組有權增減，並需在問卷設計過程中經過問卷設計小組成員共同協商後，再納入正式調查問卷。
九、本作業要點經推動委員會通過並向社科中心報備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附件四
「社會變遷基本調查」新增或修訂問項

申請及審查流程圖
社會變遷基本調查推動委員會九十年度第一次會議制訂

90年6月20日










推動委員會在正式調查開始一至二年前選定調查主題及問卷設計小組召集人。





社科中心在每年六月底前向學術界公佈下一年調查主題，並公開徵求新增或修訂問項。





由具備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案申請資格者向變遷計畫主持人提出申請，申請於每年八月底截止。





     申請案由審核小組於申請截止後一個月內完成審議。








   審核小組將審議結果向推動委員會報備，並通知申請人。








� 本文同時在國科會人文處的「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與「台灣社會學會通訊」刊載，以讓不同讀者群同時了解變遷調查公開徵求新增及修訂問項的背景。


2 從第二期開始，每年均由執行機構配合分擔百分之十左右的計畫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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